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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医疗保障局转发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将 17 种

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
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 

吉医保发〔2018〕1号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、梅河口市、公主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

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： 

  现将国家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将 17 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

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18〕17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  一、将抗癌药通过谈判降价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是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

院对抗癌药专项降价的决策部署，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用药负担的重要举措。各

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卫生计生部门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特别是在机构改

革期间，要加强统筹协调，按规定时限严格落实，让群众尽早得到实惠。 

  二、2018 年 11 月 22 日起，统一将国家谈判的 17 种抗癌药纳入我省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乙类药品范围，按照特殊药品进行管

理。医保支付标准、限定支付范围和药品分类代码按国家规定执行。各地不得

将谈判药品调出目录，不得调整限定支付范围。 

  三、各地医保经办机构要及时更新信息系统，明确经办服务流程，确保 17

种谈判药品如期兑现待遇。 

  四、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谈判药品的供应和合理使用。定点医药机构
要积极发挥在医保药品供应保障方面的作用，做好国家谈判药品配备，加强使

用管理，确保药品供应。因谈判药品纳入目录等政策原因导致医疗机构 2018 年

实际发生费用超出医保基金预算指标的，年底清算时要给予合理补偿，并在制

定下一年度医保基金预算指标时综合考虑。 

 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

  2018 年 11 月 8日 



   

   

   

  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  

   

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将 17 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

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
通知 

医保发〔2018〕17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保局（办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（局），卫生计生委: 

  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轻人民群众用药负担问题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

强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。李克强总理就抗癌药降价问题

多次作出重要批示，并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部署。为落实好国家抗癌药税

收政策调整工作部署，切实降低患者用药负担，经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

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通过谈判将抗癌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是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要求的重

要举措，各地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确保把好事办好。特别是在机构改革期

间，要加强统筹协调，按规定时限落实，让群众尽早得到实惠。 

  二、我局组织专家按程序与部分抗癌药品进行谈判，将阿扎胞苷等 17 种药

品（以下统称“谈判药品”）纳入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

药品目录（2017 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药品目录）乙类范围，并确定了医保支付

标准（名单附后）。各省（区、市）医疗保险主管部门不得将谈判药品调出目

录，也不得调整限定支付范围。目前未实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统筹地区，也

要按规定及时将这些药品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范围。 

  三、附表“医保支付标准”一栏规定的支付标准包括基本医保基金和参保

人员共同支付的全部费用，基本医保基金和参保人员分担比例由各统筹地区确

定。规定的支付标准有效期截至 2020 年 11月 30 日，有效期满后按照医保支付

标准有关规定进行调整。有效期内，如有通用名称药物（仿制药）上市，我局



将根据仿制药价格水平调整该药品的支付标准并另行通知。如出现药品市场实

际价格明显低于现行支付标准的，我局将与企业协商重新制定支付标准并另行

通知。 

  四、各省（区、市）药品集中采购机构要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将谈判药品

按支付标准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公开挂网。医保经办部门要及时更新信
息系统，确保 11 月底前开始执行。 

  五、各统筹地区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谈判药品的供应和合理使用。因谈判

药品纳入目录等政策原因导致医疗机构 2018 年实际发生费用超出总额控制指标
的，年底清算时要给予合理补偿，并在制定 2019 年总额控制指标时综合考虑谈

判药品合理使用的因素。同时，要严格执行谈判药品限定支付范围，加强使用

管理，对费用高、用量大的药品要进行重点监控和分析，确保医保基金安全。

执行中遇有重大问题，要及时反馈我局。 

   

   

   

  国家医疗保障局 

  2018 年 9 月 30日 

   

   

   


